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典
國
内
商
業
之
辦
法

國
內
商
業
，。于
裁
釐
加
稅
，
項
乂
宜

商
業
有
國
內
國
外
之
分
；
幷
其
打
相
關
係
之
速
辦
者
、
此
其
二 

情
形
。。前
已
言
上
矣
，C

先
有
阈
內
商
業
之
發
達
一 
㈢
建
築
鐵
路 

"
然
後
能
發
展
於
國
外
，
未
有
國
内
商
業
不
發
一
上
最
要
之
利
器
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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鐵
路
爲 
一 國
之
命
脈
、。交
通. 

1

數
千
里
之
遙
二
於   

V
 

二
日

達
。，而
能
勃
興
於
國
外
者
也
，，此
吾
人
研
究
中 
之
間
。能
將
甲
地
貨
物
輸
送
於
乙
地
，。輸
連
靈 

國
商
業
之
振
興
。。必
自
國
內
始
。。謹
就
管
見
所
紀
二
誠
發
達
商
業
之
最
要
器
具
也
：
我
阈
版
圖

及
.
1

畧
述
其
辦
法
如
左

既
如
是
之
遼
闊
。。而
幹
線
之
鐵
路
。。僅
二
三
支

•.㊀
取
銷
不.平
等
條
約 
中
國
商
業
受
咨
國
條
線
Z

數
。，亦
不
過
八
九
條
而
已
。"
如
此
。而
欲 

約
之
束
縛
。。此
意
於
第
四
章
已
言
之
矣
。是
故
連
輸
之
便
利
。。商
業
之
發
達
。。豈
非
難
事
乎

00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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義

:
巻
切
不
平
等
條
約 
如
外
人
租
借
地
。領
事
裁 

判
權 
中
外
人
管
理
關
稅
權
。
以
及
外
人
在
中
國 

境
內
行.使 
一 切
政
治
之
權
力
侵
害
中
國
主
權
者

以
中
國
之
土
地
1

。與
今
日
鐵
路
之
比
較)
。誠
屬 

千
萬
分
之
壹
。。設
法
建
築
鐵
路
。？實
爲
今
日
之
一 

要
圖
二
此
實
於
國
內
商
業 •，關
係
最
大
者
。。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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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、皆
當
取
銷
、"。重
訂
雙
方
平
等
互
尊
主
權
之
條
一
其
一
一
。。 

約
。。對
於
商
業
方
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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尤
宜
注
重
租
借
地
及
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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稅
兩
項
，何
則♦
租
借
地
者
二
外
人
租
我
之
地 

。、經
營
種
唐
事
業
者
也
；
而
吾
人
無
干
涉
之
權

。。亦
無
顧
問
之
餘
地
，
故
如
商
業
方
面:
設
工
黄
H

瑋
且
女
拒
上"
詞
王
朝
七
，，，，内*
式。
E

七 

臓
也
。"
開
公
司
也:
用
我
國
之
原
料
人
工
C
O

經
鑒
』

不
者
。
王

專
L

皆
；
雷
戈
工

營
其
本
個
之
商
業
。。其
價
用
廉
。"
而
我
國
下
工
一 

業
之
胆
首
品 
價
高
貨
笨
。
以
致
均
被
失
n

刷 

買
力
。、又
復
設
種
種
機
關 
壟
斷
吾
國
之
終
濟 

界
、C

至
是
七
、拾
餘
年
；
蓋
其
在
租
借
地
所
爲
之 

事
業
。。我
國
無
干
涉
之
權
也
。。至
我
國
關
稅
。 

自
南
京
條
約
締
結
以
來
。。
一 可
管
理
征
收
。全 

被
外
人
剝
奪 
。如
征
稅
也
，。受
協
定
制
之
害
。 

入
口
稅
之
受
協
定
無
論
矣
。
即
出 
稅
亦
在
協 

定
之
內
，
不
但
出
口
稅
；
即
內
地
稅
亦
受
協
定 

。其
受
外
人
束
縛:
已
律
極
點
、
再
如
梅
關
上 

之
行
政
權
、。我
國
人
亦
無
操
縱
之
餘
地
。。壹
切 

設
施
，。全
憑
外
人
之
意
志
。。遂
使
我
阈
商
紫
受

Q
C

捂
克
萌
庶
。"
出
師
北
伐
。。則
云
須
受
第
三
國 

際
用
揮
。。叛
國
殘
民
。
情
罪
已
著
3

凡
其
憑
陵 

湘
鄂
C
J

侵
軼
赣
疆
。皆
以
打
倒
軍
閥
之
名
。" 爲 

效
忠
紅
俄
之
具
。。今
者
蔣
中
正
入
情
主
力
。。泰 

半
摧
殘
；
頌
雲
益
Z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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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

原
非
紅
黨
。一
所
部
受
其 

驅
逼
一 
遂
至
泯
無
孑
遺
。。波
及
公
等
：
師
喪
將 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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啟
在
前
年
開
个
籌
辦
中 

學
校
各
執
事
與
諸
僑
不 

以
弟
爲
不
才
舉
爲
駐
坎 

開
平
籌
辦
中
學
捐
務
總 

處
長
兼
開
平
籌
辦
治
匪 

捐
務
處
等
公
務
茲
因
事 

挈
眷
囘
國
經
已
開
會
妥 

爲
辦
理
所
有
對
於
開
中 

校
財
政
各
事
與
開
平
治 

匪
捐
務
一 V
 切
皆
已
淸
理 

經
於
月
之
叫
號
乘
坎
拿 

大
輪
囘
國
雑
叨
承
開
中 

籌
辦
處
開
會
歡
送 
各 

團
髓
暨
諸
親
友
兄
弟
設 

筵
盛
餞
惠
贈
珍
品
大
壯 

行
色
之
光
良
深
感
佩
謹 

荷
隆
情
未
遑
遍
謝
因
綴 

一
數
言
用
伸
謝
捆•

纵
利
用
紅
軍
。。情
本
不
屬
。：/
亦
各
自

戮
。； 

爲
政" 

也
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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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

等
之
於
汪 

事
紅
俄
。c

素
非
有
親
愛
之
誠 

私
衷
之
所
願
也
。 

。。而
汪
蔣
以
陰
賊

bli

徒
以
翊
戴
中
山
。。承
其
墜
一

驚
戾
之
術
相
臨
。。遂 無
由
自
脫
耳
。"
今
者
蔣
已
一 

瀕
死
，
汪
將
繼
逆
。凶
燄
就
衰
：
豈
復
能
加
干 

公
等"
若
于
此
時
二
自
思
令
圖
，，翩
然
反
正

o,") 

統
率
三
軍
、
立
於
五
色
國
旗
之
下;
其
俄
人
自 

飽
羅
廷
而
下
。漢
人
自
汪
兆
銘<
張
人
傑
，。徐
謙 

而
下
。素
蓄
逆
謀•
。情
事
彰
著
者
。。付
之
法
庭

电
er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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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
釐

興
之
望
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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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我
國
振
興
國 

銷
不
平
等
條
約;
尤
宜
收
囘 

稅
者
、。此
其
一

釐
金
者
。。對
於
貨
物
連
輸
通

過
某
地
之
際②
征
稅
也
，一
其
征
稅
之
初
。。不
過 

設
局
证
百
取
一
。。以
助
軍
餉
而
已
；
及
後
各
省 

舉
辦
。。遂
爲
我
國
害
商
害
民
之
政
策
矣
。。國
內

論
罪
如
律""
次
將
一
切
不
法
苛
稅
悉
與
躅
免 

被
囚
之
舊
同
志
熊
錦
帆
等
。。悉
行
釋
放
。則

一上
爲
樹
義
於
民
國
。。下
亦
不
負
於
中
山
：
豈
不 

卓
然
X

丈
夫
之
事
哉
。O
N

今
中
央
政
府
。。久
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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釐
卡
遍
設
。0
商
人
不
便
殊
毎"
。而
征
收
之
重
。。

理
財
衾
巴
崙
致
公
堂

全
加
總
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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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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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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享
共
有
權
幸
勿
自
棄
限
聲 

一
本
公
所
昆
季
房
口
商
店
登
入
年
捐
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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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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